
2018年 12月 3日會議  
討論文件  
 

立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  
推展公營房屋發展項目的挑戰和困難  

 
 

目的   
 
 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簡報有關推展公營房屋發展項目的挑戰

和困難。  
 
 
推展公營房屋發展項目的挑戰和困難  
 
2.  政府致力於物色土地作公營房屋發展，香港房屋委員會（房

委會）亦在可行的情況下努力加快發展流程。政府過去數年已物

色到超過210幅具短中期房屋發展潛力的用地，合共可建逾31萬個

單位，當中七成為公營房屋，惟大部份有關的土地仍有待完成所

需程序（包括規劃及諮詢、法定規劃、收地及清拆、提供及重置

設施、地盤平整及提供基建、及時取得立法會撥款批核等）才能

如期作建屋之用。  
 
3.  房委會在過往八年（2010/11至2017/18年度）諮詢區議會的

公營房屋項目中，約八成的用地並非「熟地」 1。因此，政府需要

進行各項程序，把一些「非熟地」變成「熟地」，而這些程序籌

備需時、具不確定性，並需面對各項挑戰，包括  – 
 

(一 ) 規劃及諮詢  – 項目發展首先需要進行技術研究。因

應個別項目複雜性，研究時間需一至兩年。待技術研

究結果準備就緒時，有關部門及房委會會進行諮詢工

作，所需時間則因個別項目及地區情況而定；  
 

(二 ) 收地 /清拆 /重置設施  – 涉及收地及清拆的項目，需較

長時間以完成相關程序，若有關項目涉及重置受影響

設施（如公園、社區會堂及球場等），則會令過程更

為複雜；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即有關土地已有合適規劃，不需進行收地、清拆、重置現有設施、地盤平整或提供額

外的基建設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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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 地盤平整及提供基建  – 有些用地需要地盤平整、道

路工程及 /或提供額外基建，這些項目的發展時間將視

乎其複雜性而有所不同；  
 

(四 ) 用地涉及政府出資項目  – 不少項目涉及政府出資工

程（例如公共交通交匯處、社區會堂、道路改善工程

等），及時取得立法會的撥款批核對相關項目如期落

成尤為重要；及  
 

(五 ) 建築工程  – 建築工程的時間會因項目的複雜性而有

所不同。一般興建40層高的公營房屋大廈需要約三年

半的建造時間。但當用地涉及較複雜的地質狀況或斜

坡，或為了增加發展潛力而涉及興建防火層、地庫或

平台樓層等，籌建時間需約四年或更長。此外，個別

項目在施工階段亦面對如惡劣天氣、或建造業勞工短

缺等不可預測的因素，影響項目完工日期。  
 

 
面對挑戰  
 
4.  為了增加房屋供應，政府會持續透過檢討和改劃土地用途、

增加發展密度、釋放棕地、開拓新發展區、適度填海等不同方法，

多管齊下增加短、中及長期房屋土地供應。政府於今年6月決定將

九幅原本計劃在未來數年出售的啟德及安達臣道石礦場用地改撥

為公營房屋用途，預料可提供約10 600個公營房屋單位，有助收窄

較後期公營房屋的供應短缺。政府會繼續不時檢討情況，按需要

審視土地的最適當用途，在合適的情況下將原計劃用作私營房屋

的土地轉為公營房屋用途。  
 
5.  此外，《行政長官 2018年施政報告》指出，政府會增加公

營房屋的比例，開拓的新增土地以房屋單位計算，七成應用於公

營房屋。另外，《施政報告》亦指出，《長遠房屋策略》下未來

十年的房屋供應目標中的公私營房屋比例可能需作調整。政府會

在更新下一個十年房屋供應目標的時候，充分考慮最新的發展和

社會各界的意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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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 因應上述情況，房委會會繼續採取以下措施  - 
 
(一 ) 與相關政策局 /部門緊密聯絡  – 與相關政策局 /部門

繼續緊密聯絡，進行前期規劃以確保及時提供用地及

基礎設施；  
 
(二 ) 爭取地區支持  – 加強與區議會、地區人士及其他持

份者交流，改善公營房屋項目的規劃、佈局、設計及

配套設施；  
 
(三 ) 地盡其用  – 以因地制宜的設計，盡用每一幅用地的

發展潛力。在規劃和基建許可及不會對環境質素造成

不能接受的影響的情況下，通過與部門協商，或透過

規劃申請，適度放寛發展限制（例如地積比率、建築

物高度）；同時透過擴大及 /或合併用地，以提供較大

的地盤發展面積，適度增加建屋量。房委會亦會持續

檢視現有屋邨範圍內的空地，如球場、休憩用地、公

共交通交匯處或經檢討後釋放的空置校舍等，研究加

建樓宇的可行性，善用現有屋邨土地的發展潛力，並

探討一併改善整體屋邨設施；  
 
(四 ) 加快建築工程  – 繼續透過採用預製組件技術及減少

地盤內施工工序等方法，改進建造流程、質素及加快

建屋。同時，房委會亦正在探討於公營房屋發展項目

增加預製組件及研究採用「組裝合成」建築法的可行

性，以加快建造流程，有關研究報告暫定於2019年年

初完成；及   
 
(五 ) 加強培訓  – 與建築業持份者改善及推行勞工培訓計

劃，包括「承建商合作培訓計劃」、「補充勞工計劃」

等，以減輕人手短缺所帶來的影響。  
 
 
7. 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。  
 
 
 
運輸及房屋局  
2018年 11月  




